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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９７１１０６台財稅第０９７０４５５５１６０號 

 

依據「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1規定，修正營利事業得以其他文據取代移轉訂價報告之受控交

易金額標準，自 9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開始適用 

 

 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2

條第 3項有關得以其他文據取代移轉訂價報告之受控交易金額標準之規定修正如

下；並自 9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開始適用：  

一、從事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2

條第 3項規定，以其他足資證明其訂價結果符合常規交易結果之文據取代同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之移轉訂價報告： 

（一）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以下簡稱收入總額）未達新臺幣 3

億元。 

（二）全年收入總額在新臺幣 3億元以上，但未達新臺幣 5億元，且同時符合下列

規定者：  

1. 未享有租稅減免優惠，且未依法申報扣除前 5年虧損。但營利事業依法申報

實際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及前 1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應加徵稅額之金額合計在新臺幣 2 百萬元以下，或依法實際申報扣除之前

5年虧損金額在新臺幣 8百萬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2. 金融控股公司或企業併購法規定之公司或其子公司，未與中華民國境外之關

係人（包括總機構及分支機構）交易者；其他營利事業，未與中華民國境外

之關係企業（包括總機構及分支機構）交易者。  

（三）不符合（一）、（二）規定，但全年受控交易總額未達新臺幣 2億元。 

二、從事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不符合第一點規定者，應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

評估其受控交易之結果是否符合常規，並於結算申報時，依同準則第 22條第 1項

第 4款規定，備妥移轉訂價報告。但其個別受控交易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如能備

妥其他足資證明其訂價結果符合常規交易結果之文據，且於移轉訂價報告中敘明其

符合之規定及該文據足資證明之理由後，得視為符合常規，免再就該交易進行個別

分析：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01/a01043a.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0/a20022.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0/a20022.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0/a20022.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0/a20022.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0/a20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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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控交易參與人之一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 

（二）受控交易之所有參與人均為中華民國境內未享有租稅減免優惠，且未申報扣

除前 5年虧損之營利事業。 

（三）受控交易屬於營利事業之營業收入或營業成本項目，且其同一類型受控交易

之全年交易總額在新臺幣 1千萬元以下；其非屬營業收入或營業成本項目之金額標

準以二分之一計算。 

（四）受控交易屬於中華民國境內未享有租稅減免優惠，且未申報扣除前 5年虧損

之營利事業之營業收入或營業成本項目，其申報之毛利率在同業利潤標準以上，且

其同一類型受控交易之全年交易總額在新臺幣 2千萬元以下；其非屬該營利事業之

營業收入或營業成本項目，但該營利事業申報之淨利率在同業利潤標準以上者，金

額標準以二分之一計算。 

（五）受控交易屬於資金之使用交易類型，提供者申報之收入在其提供之資金按當

年 1月 1日臺灣銀行基本放款利率計算之金額以上，且其提供之資金在新臺幣 3億

元以下；使用者申報之成本或費用在其使用之資金按當年 1月 1日臺灣銀行基本放

款利率計算之金額以下，且其使用之資金在新臺幣 3億元以下。 

三、第一點第三款所稱全年受控交易總額，係不分交易類型，且無論交易所涉為營

利事業之收入或支出，以絕對金額相加之全年總額；第二點所稱同一類型全年交易

總額，係無論該類型交易所涉為營利事業之收入或支出，以絕對金額相加之全年總

額。其屬資金之使用交易類型者，以資金金額按當年度本部核定向非金融業借款利

率最高標準計算之金額為準。 

四、第一點及第二點所稱其他足資證明其訂價結果符合常規交易結果之文據如下：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款規定者，為該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公開招標文件及資料。 

（二）符合第一點或第二點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者，為營利事業與非關係人間之內

部可比較未受控交易資料；其無該資料者，得備妥下列文據之一：  

1. 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公開招標文件及資料。  

2.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2條第 3項規定之時價資料。  

3. 獨立不動產估價師依法製作之估價報告書或公證機構出具之鑑價報告。  

4. 受控交易參與人之一為中華民國境外之關係企業，其依所在地國移轉訂價法

規作成之移轉訂價報告。但其內容顯與我國移轉訂價法規不符者，應進行適

當之修正。  

5. 其他符合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7條第 1款規定之可比較原則，且足資證明其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3/a23022.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aa/a20/a20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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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結果符合常規交易結果之文據。  

 

參照： 1. 賦稅署新聞稿（97.11.5.）  

2. 修正前（９４１２３０台財稅第０９４０４５８７５９０號）  

 

http://kbtax/kbfind/kbtax/mof/news/97/11/z9711newsmof05a.htm
http://kbtax/kbfind/kbtax/mof/z90/z94/12/z941230台財稅第09404587590號.htm

